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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推进全区光伏发电开发利用的

实施意见

洋办发〔2023〕26 号

各产业园、各部委办局、各国有企业，市驻区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

和市政府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加强可再

生能源开发利用，促进洋河新区能源结构调整优化，按照国家、

省、市相关政策精神，立足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现就加快

推进全区光伏发电开发利用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四

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能源安全新战略，聚焦碳达峰、碳中和目

标任务，坚持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、政策助力，充分挖掘光伏

发电资源，加快推进光伏发电开发利用，大幅提升全区光伏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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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规模和清洁能源消费比重，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

系统，打造清洁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因地制宜，宜建尽建。准确评估当地资

源禀赋，充分挖掘光伏发电资源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，

对于满足要求的项目，做到宜建尽建。

政府引导，市场主导。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和引导作用，坚持市

场化运作模式，加强资源排查梳理，分布式光伏开发市场应向

所有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开放。居民及工商企业屋顶由产权方

自主确定开发模式，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光伏资源开发建

设。

优化服务，保障安全。强化项目服务，简化优化项目备案和并

网流程，健全完善全流程工程质量规范制度和安全规章制度，

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确保光伏项目建设和运行安全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。到 2025 年底，全区新增光伏装机并网

容量 50 兆瓦左右，累计光伏装机容量力争达到 75 兆瓦左右，

光伏装机规模占比达到 70%左右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加大工业建筑光伏开发利用力度。加快既有工业建

筑屋顶资源开发利用，推动工业企业在符合安全条件前提下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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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“宜建尽建”原则安装屋顶光伏发电设施。国资为主投资建

设的既有标准厂房及配套用房，具备安装条件的，应 100%安

装屋顶光伏发电设施。各产业园要鼓励引进第三方机构逐企开

展光伏资源评估，2023 年 11 月底前全面完成工业企业光伏屋

顶建设资源摸排。各产业园要按照“整体规划，分步实施”的

原则编制区域性的工业领域分布式光伏建设方案，明确推广任

务、目标、时限，积极引导各类光伏电站投资企业以及社会力

量投资建设屋顶光伏发电项目，打造一批应用示范典型案例。

鼓励按照整园区推进模式，集约化整合工业企业屋顶资源，按

照市场化原则自主确定开发主体建设屋顶光伏发电项目，规模

化推动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。在建设前，应先核准用地合法性。

（经济发展局牵头，国资办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旅游交通

建设局、供电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。）

（二）积极推进公共建筑光伏开发利用。充分发挥党政机

关、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示范带动作用，推动机关办公楼宇、

学校医院、文体设施、污水处理厂等公共机构建筑、公共基础

设施开发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。区各有关部门要排查梳理主管

领域的屋顶资源，于 2023 年 11 月底前制定完成分布式光伏发

电开发方案并组织实施。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支持光伏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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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主体等第三方机构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等形式参与党政机关、

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电费支付结算。鼓励在大型商超、仓储物

流、商务楼宇、宾馆酒店等建筑屋顶开发建设光伏发电设施，

推动商业企业在符合安全条件前提下按照“宜建尽建”原则安

装屋顶光伏发电设施。（党政办牵头，经济发展局、教育办、

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旅游交通建设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、社

会事业局、仓集现代农业产业园、洋河生态旅游产业园、国资

办、供电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积极实施新建建（构）筑物光伏项目建设。鼓励新

建的公共建筑和产业园区优先应用光伏瓦、光伏幕墙等构件替

代传统建筑装饰材料，在满足安全、技术、经济性能等条件下，

结合绿色低碳园区、超低能耗建筑、近零能耗建筑等建设推广

光伏建筑一体化（BIPV）。探索将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建设相

关要求纳入规划条件、供地条件，以及施工图审查、竣工验收

等环节。在满足配电系统消纳能力的前提下，新建公共机构建

筑屋顶可利用面积安装比例要达到 100%；新建（改建）大型

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可利用面积 100%安装；推动新建屋顶

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工业建筑 100%安装光伏发电系统；引

导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3 万平方米的新建民用建筑 100%同步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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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、安装光伏发电系统。（旅游交通建设局牵头，党政办、自

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经济发展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国资办、

供电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不断拓展光伏发电多元化利用新模式。拓展“光伏

+”等发电利用场景，推动光伏发电与建筑、农业、交通、通

信等领域的融合发展。鼓励停车场、港口码头、高速公路服务

区和路灯杆、充换电站、5G 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光伏发电设

施，实现节能降耗。结合老旧小区改造，利用车棚顶建设光伏

发电设施，为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提供“零碳”能源。在增量

配电网、重点产业园区、大型商业区、集中居住区等领域，实

施综合能源开发利用，发展融合光伏、风电、储能、充换电、

微电网、负荷聚合等为一体的综合智慧能源和冷热电联供系

统。（经济发展局、仓集农业现代产业园牵头，自然资源和规

划分局、环安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、旅游交通建设局、洋河生

态旅游产业园、供电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积极推动光伏电站配建储能系统。鼓励能源管理公

司参与储能开发，形成共建共享发展模式。选取典型用户，开

展“光伏+储能”的示范项目建设，形成可落地、可推广、高

水平、高效益的能源管理运营模式。鼓励屋顶光伏电站配建储



洋河新区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洋河新区党政办公室发布

- 6 -

能系统，为电力系统提供一定容量支撑和调节能力。支持发展

集中式电网侧储能系统，在光伏项目相对集中、上网电量较大

的区域，按照区域装机容量的一定比例配置储能系统。（经济

发展局牵头，旅游交通建设局、环安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供电

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六）有序推进市场化并网项目工作。按照省、市关于开

展光伏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开发建设工作的要求，规范光伏复

合项目用地管理，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拓展集中式光伏开发空

间。建立市场化并网项目库，动态跟踪光伏电站项目本体及配

套电网工程节点进度，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存在的问题，保障项

目按期并网。推动我区农光、渔光互补等项目建设和接入并网

工作。农光、渔光互补项目在建设之前应先办理光伏用地备案

手续。（经济发展局牵头，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供电所等按

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健全推进机制。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区光伏发电开

发利用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重大事项，推进重点项目建设。

各产业园要加强统筹规划，全面开展光伏资源排查，制定落实

方案，完善政策措施，有序推进光伏开发利用。经发局应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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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伏发电项目运行监测制度，加强项目运行监测和信息归集，

提高光伏资源开发利用整体效益，适时将相关信息接入宿迁市

能源大数据平台。完善能源统计计量体系，建立可再生能源电

力消费统计制度。（经济发展局牵头，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

旅游交通建设局、供电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加强政策引导。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署，调整

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核算方式，明确新增

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不纳入地区能源消费总量考核。对可再生

能源上网电量增长较快的地区在年度能源消费总量上给予适

当倾斜。对利用工业和商业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的企业，依据

企业年度能耗双控目标，在执行有序用电时，降低一级有序用

电等级，优先审批因转型升级所需的电力增容需求。工商业企

业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电量计入企业节能量，在年度节能

目标考核中予以扣减，并在评选“绿色工厂”时给予支持。（经

济发展局、供电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加大金融支持。鼓励金融机构设计多元化金融产品，

加大对光伏项目绿色信贷的支持力度，鼓励推行光伏、储能等

相关领域保险产品。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、风险

可控的原则，自主发放补贴确权贷款。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光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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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电的积极性，鼓励不同所有制资本合作开展光伏开发。（国

资办、财政局、经济发展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优化项目服务。各产业园应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

加强项目服务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最新要求，进一步优化光伏

发电项目审批备案流程。严禁擅自设置备案前置条件、“一刀

切”停止项目备案等行为，做到审批程序合法合规。对于集中

连片的屋顶资源，可由项目单位编制整体实施方案，作为单体

项目履行备案手续。电网企业要优化配电网规划设计运行，提

高配电网智能化水平，简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流程。供

电所收到自然人和非自然人光伏项目并网验收和调试申请后，

10 个工作日内开展并网验收和并网调试工作，一次性出具并

网验收意见。验收合格的，调试通过后直接转入并网运行；验

收不合格的，项目业主整改合格后并网。加强接网工程建设，

确保已落实市场化并网条件的项目实现“能并尽并”“应并快

并”。（经济发展局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供电所等按照职

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强化安全责任。开发建设光伏发电系统严格执行《建

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（GB55015-2021）。强化

屋顶产权方、建设管理方的主体责任，切实承担项目建设、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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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负责项目建设过程的施工安全，制定运

行和维护技术手册，定期检查及维护，保障项目安全运行。落

实光伏开发建设各环节政府部门安全监管责任，建立联合监管

机制，完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规划、设计、选材、施工、质

量、验收、并网、运维等标准体系，规范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，

严把设备和工程质量关。加强风险隐患排查，确保施工和生产

运营安全。（经济发展局、旅游交通建设局、环安局、消防救

援大队、综合行政执法局、供电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附件：全区十四五新增光伏装机目标分解表

洋河新区党政办公室

2023 年 9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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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区十四五新增光伏装机目标分解表

序号 产业园

“十四五”

末新增光伏

装机目标

（兆瓦）

2021-2022

年新增光伏

装机（兆瓦）

2023 年新增

光伏装机目

标（兆瓦）

2024 年新增

光伏装机目

标（兆瓦）

2025 年新增

光伏装机目

标（兆瓦）

1 洋河 20 10 5 4 1

2 仓集 20 2 8 8 2

3 郑楼 10 2 3 3 2

4 合计 50 14 16 15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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